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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在前香港仔消防局用地興建藝術空間及  
香港藝術發展局永久辦事處  

 
設計與技術要求摘要  

 
 
I. 整體設計和建造  
 
(i)  擬建項目中所有部分均不得設於地庫層；  
(ii)  主要行人出／入口須面向黃竹坑道；  
(iii)  輔助行人出／入口須面向業興街，並可通往展覽廳；  
(iv)  車輛出／入口通道須面向業勤街；  
(v)  須提供三個共用的訪客車位；以及  
(vi)  在設計、建造和裝修藝術空間與藝術設施時，須遵守所有法例、

規例、標準、規格和業務守則的規定，其中包括《公眾娛樂場

所條例》及其附屬規例條文的規定。  
 
II. 主要設施  
 

設施  淨作業樓面面積  
(四捨五入至最接

近的 10 平方米 ) 

設計及技術要求  

1. 藝術空間與藝術設施  
28 個租予藝

術家使用的

藝術家工作

室  

1 140 - 3 種類型工作室：  
- 面積為 20 至 30 平方米的 A 類工

作室  
- 面積為 30 至 60 平方米的 B 類工

作室  
- 面積為 60 至 90 平方米的 C 類工

作室  
- 淨空高度最少 3.3 米  
- 設於同一樓層或連續並相連接的

兩樓層內  
1 個供藝術家

和公眾租用

的展覽廳  

500 - 與業興街的行人出入口位於同一

樓層  
- 與用作臨時辦公室／貯物室的房

間和藝術資訊中心設置於同一樓

層  
- 淨空高度最少 6 米  
- 可利用滑動摺合式隔板分間為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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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  淨作業樓面面積  
(四捨五入至最接

近的 10 平方米 ) 

設計及技術要求  

細小的展廳  
- 須設有連接貨物起卸處的載貨專

用升降機，以供起卸貨物之用  
1 個開放予市

民使用的藝

術資訊中心  

140 - 包括前置部份、 1 個放映室和 1 個

貯物室  

其他配套設

施  
100 - 包括用作臨時辦公室／貯物室（供

展覽廳使用）的房間、貯物室、 1
個育嬰室和洗手間  

2. 藝發局的永久辦事處  
藝發局的永

久辦事處  
900 - 設置於同一樓層或連續並相連接

的兩樓層內  
- 會議室、小型會議室、視聽室和即

時傳譯室須設置於同一樓層  
- 會議室和小型會議室可利用滑動

摺合式隔板分間為較細小的房間  
 
 
III. 其他  
 
室內主要裝修物料以耐用及減少維修為準則，並配合相關設施的用

途。例如藝術家工作室的天花和牆身須使用防霉漆料，地面採用防

滑水泥地台及塗料；藝術資訊中心內的放映室，其牆身須裝上吸音

板以達到所須的音效。另外，展覽廳的牆身須能負重以支撑掛在牆

身的藝術品。  
 
擬議工程計劃的未來發展商亦須根據「工程規格附表」就個別設施

／房間／範圍所訂定的其他要求，按照所指定的標準／面積大小／

數量以提供所需的屋宇裝備（如照明、空調、消防）和固定裝置（如

接待處、入牆儲物櫃）。  
 



附件 2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2 月底期間售出的出售用地  
規定負責興建政府地方的買方在建成和移交地方予政府後可獲發還的建築成本 1  

 
編

號  
批出標書日期  地段編號  

[地點 ] 
用途  買家要興建的政府地方  賣地條件內列明買方因  

興建政府地方而可獲發還  
建築成本的代價 2 

1 2011 年  
12 月 22 日  

九龍內地段第 11205 號  
[九龍紅磡紅鸞道與華信

街交界 ]  

酒店  1 個公共運輸交匯處  47,400,000 元  

2 2012 年  
7 月 11 日  

內地段第 9027 號  
[香港北角渣華道  

與電照街 ]  

住宅及

商業  
1 個公共運輸交匯處  30,900,000 元  

1 個公廁  8,700,000 元  

1 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19,960,000 元  

1 間特殊幼兒中心及早期教育及訓

練中心  
14,690,000 元  

1 間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  13,090,000 元  

1 間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10,350,000 元  

1 個社區會堂  54,600,000 元  

3 2013 年  
3 月 13 日  

東涌市地段第 11 號  
[新界東涌達東路與  

美東街交界 ] 

商業  1 個臨時公共交通總站以及  
在提供 1 個 (永久 )公共交通總站後  

拆卸該臨時公共交通總站  

11,300,000 元  

1 個公共交通總站  54,700,000 元  

                                                        
1
  賣地條件訂明，在政府地方建成並移交予政府後，政府會按條件內訂明的代價向買方支付一筆過款項，或由政府釐定一筆數

額相等於同一項目實際建築成本的款項，以款額較少者為準。 

2  這筆款額是有關地段的買方在完成並把政府物業移交予政府後可獲發還的成本上限。 



-  2 - 
 

 

編

號  
批出標書日期  地段編號  

[地點 ] 
用途  買家要興建的政府地方  賣地條件內列明買方因  

興建政府地方而可獲發還  
建築成本的代價 2 

4 2013 年  
10 月 17 日  

屯門市地段第 498號  
[新界屯門第 44區  

湖安街 ]  

住宅  1 間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16,550,000元  

5 2014 年  
4 月 9 日  

新九龍內地段第 6410號  
[九龍長沙灣道  

650號 ]  

商業╱

辦公室  
1 間郵政局  25,530,000元  

6 2014 年  
5 月 14 日  

屯門市地段第 499號  
[新界屯門第 4區  

井財街 ]  

住宅  1 間安老院  51,340,000 元  

1 間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18,580,000元  

7 2016 年  
2 月 3 日  

新九龍內地段第 6534 號  
[九龍深水埗福榮街、  
營盤街與福華街交界 ]  

住宅  1 個垃圾收集站  52,8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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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C 藝術空間」第一期租約的甄選機制  
 
A.  甄選準則  
 

「ADC 藝術空間」第一期租約的甄選準則載列如下：  
 
(a)  申請者會否活躍和善用工作室；  
(b)  工作室的用途，對申請者專業發展的重要性；  
(c)  申請者的藝術水平及／或專業發展的潛質；  
(d)  申請者計劃建議書內容是否合理可行及配合「ADC 藝術空間」

計劃目標；  
(e)  能否構成合適的租戶組合，以達致協同效應；  
(f)  優先考慮 40 歲或以下的青年藝術家；  
(g)  較大面積之工作室將優先考慮租給合夥租用的申請者。  
 

申請者須遞交個人簡歷、身分證明文件和學歷證書 (適用於新

進藝術家資助的申請者 )，以及使用工作室的計劃。  
 
B.  評審小組及計分標準  
 

「ADC 藝術空間」的租用申請由評審小組負責審核，評審小

組的成員均為視覺藝術／媒體藝術界的資深工作者。評審小組的成

員根據上述的甄選準則去評核每份申請在各方面的表現，並給予一

個整體評分。評分範圍由 1 至 10 分，1 分代表該申請完全不獲評審

小組支持，而支持度會按評分多寡遞升。10 分代表評審小組極為支

持有關申請，5 分則為合格分數。每名評審小組的成員均須就申請

進行獨立評分。評審小組會在綜合整理各成員的個別評分，並為每

份申請計算出平均分後舉行會議。倘有多於一份申請獲取同一分數，

評審小組會於討論及／或投票後訂出優先次序。藝發局轄下的策略

委員會負責審議和通過評審小組的建議。成功申請的藝術家和新進

藝術家會分別列入兩份名單，並會按評分名次交替獲邀揀選工作

室。  
 
 



附件 4 
 

處理空置校舍的安排  
 
處理空置校舍的機制  
 
 教育局一向本着善用資源的政策目標處理空置校舍。為達致這

個目標，當有校舍空置或將會空置時，教育局會基於空置校舍的面

積、地點和樓宇狀況等，檢視空置校舍是否適合作教育用途，或是

否需要把有關校舍重新分配作學校或其他教育用途。此外，教育局

亦會參考其他因素，例如地區對公營學校學額的需求、現有學校 (尤
其是當區的學校 )的重置需要和原址重建或擴建時對臨時校舍的需

求，以及本港學校體系的多元發展需要等，以期滿足本港各種教育

需要，並配合相關政策措施的推行。  
 
2. 雖然教育局可保留空置校舍作學校用途，但那些擬作其他教育

用途的空置校舍，教育局需就擬議用途提交充分理據供規劃署審視，

並須就使用有關的空置校舍與其他部門競爭。若確認空置校舍無需

由教育局分配作學校或其他教育用途，教育局會按中央調配機制轉

介規劃署，供該署考慮其他合適用途。另外，教育局會堅守善用空

置校舍這個政策目標，盡可能加快使用空置校舍。就此，教育局每

半年於局內傳閱一份空置校舍名單，邀請各分部就使用相關校舍作

教育用途或作短期用途（如適用），提出建議或更新建議。教育局

亦每半年向相關政策局／部門（包括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總署、

地政總署、規劃署和社會福利署）傳閱一份已預留作教育用途但適

合作短期用途的空置校舍名單，以期在等待重用有關空置校舍作預

留用途的期間，識別短期用途，讓土地資源得以善用。  
 
3. 根據前房屋用地供應督導小組 2011 年 10 月的決定，規劃署會

按機制發揮中央調配功能。當教育局通知規劃署及其他相關部門該

局不再需要空置／將空置校舍的相關用地作學校用途時，規劃署會

考慮將有關用地作其他合適的長遠用途（例如政府、機構或社區、

住宅及其他用途）。如確定有其他長遠用途，規劃署會按需要進行

法定改劃程序，以便利發展用地作相關用途。有關安排符合政府的

既定做法和機制。按照中央調配機制，規劃署會就由教育局歸還的

空置校舍分階段進行檢討。有關就由教育局於不同時間歸還的空置

校舍檢討至今進展良好。規劃署於檢討後會整合有關空置校舍的資

料及擬議長遠用途。  
 
4. 就不同政策局和部門轄下，並位於政府土地的空置校舍，相關

政策局／部門負責根據規劃署所確定的其他長遠用途，處理有關用

地。相關政策局／部門會按照情況，物色和安排短期用途，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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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土地資源。舉例而言，地政總署曾按照規劃署的擬議長遠用途，

批售個別已識別作住宅用途的政府用地。地政總署亦曾處理決策局

／部門或私人團體所提出，合乎規劃署所建議的長遠土地用途的使

用空置校舍申請。  
 
5. 就在政府土地上由地政總署管理而不需要即時作已確定的長

遠用途的空置校舍，地政總署會致力將空置校舍用作合適的臨時或

短期用途，如撥給決策局／部門使用，或在接獲申請後以短期租約

形式出租。如未接獲任何使用的意向，有關空置校舍會被納入空置

政府土地一覽表，供申請作短期綠化及社區用途。該一覽表會傳閱

予決策局／部門，以及區議會、民政處及地區福利辦事處，並存放

於各分區地政處讓公眾查閱。至於以私人地契及政府土地牌照持有

的空置校舍，地政總署會在合乎地契／牌照條款的情形下，採取行

動收回用地。  
 
教育局空置校舍的資料  
 
6. 《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五號報告書》(審計署報告 )關於使用和處

理空置校舍的部分指出， 2015 年 4 月 30 日，教育局空置校舍數據

庫備存 234 間空置校舍的資料。在這 234 間空置校舍中，105 間未

有使用 (29 間屬教育局轄下 )，102 間正在使用 (77 間屬教育局轄下 )，
及 27 間已經或正待拆卸以供房屋或其他發展之用。換言之，106 間

前學校校舍屬教育局轄下，而其中 29 間未有使用。  
 
7. 該屬教育局轄下的 29 間校舍中，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有 4
間已根據上述中央調配機制轉介規劃署考慮作其他合適用途；14 間

已重新使用或已分配／規劃作教育用途；9 間預留作教育用途；其

餘兩間位於私人土地上的校舍則須由教育局與有關部門就如何處

理再作討論。審計署報告所述教育局轄下 29 間未有使用的空置校

舍（2015 年 12 月底的情況）的詳細分項資料載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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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地區 停辦學年 
(註1) 

校舍佔地面積 
(下捨入最接近

的100平方米) 
(註2) 

校舍現時的重新

分配／預留／規

劃用途 

A.已根據中央調配機制轉介規劃署的4間校舍 
1  中西區  2005/06  1 600  不適用  
2  南區  2004/05  2 400  不適用  
3  灣仔  2008/09  2 700  不適用  
4  元朗  2004/05  2 300  不適用  
B.已重新使用或已分配／規劃作教育用途的14間校舍 
1  南區  2013/14  3 300#  學校用途  
2  南區  2011/12  2 000  其他教育用途  
3  灣仔  2006/07  1 600  學校用途  
4  九龍城  2003/04  3 000  學校用途  
5  觀塘 2007/08  3 100#  學校用途  
6  觀塘 2008/09  3 200#  學校用途  
7  深水埗 2008/09  1 300  學校用途  
8  深水埗 2007/08  1 200  其他教育用途  
9  油尖旺  2006/07  1 200  其他教育用途  
10  北區  2004/05  700  學校用途  
11  沙田  2009/10  5 200#  學校用途  
12  沙田  2012/13  6 400  其他教育用途  
13  大埔  2012/13  5 800  學校用途  
14  元朗  2012/13  3 050  學校用途  
C.預留作教育用途的9間校舍 
1  中西區  2008/09  1 600  學校用途  
2  東區  2010/11  4300# 學校用途  
3 觀塘 2011/12 3 700# 學校用途  
4 觀塘 2010/11 2 900 學校用途  
5. 深水埗 2013/14 3 700 學校用途  
6 大埔 1999/00 2 400 學校用途  
7 荃灣 2010/11 3 600# 學校用途  
8 屯門 2010/11 5 300# 學校用途  
9 離島 2006/07 5 800 學校用途  
D.須再作討論的2間校舍 
1  南區  2012/13  6 000  不適用  
2  九龍城  2013/14  3 200  不適用  
註1： 「停辦學年」指原有學校停止在該址使用該校舍的學年，當中部分校舍其後曾用作臨

時用途。 

註2： 校舍佔地面積只是教育局根據現有記錄粗略估算，有關數字僅供參考。位於香港房屋

委員會╱房屋協會轄下公共屋邨的校舍面積資料為校舍的內部樓面面積，在上表內以

(#)號標示。 




